




 

日起九十日内，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

应的偿债担保。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，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

效性，相关债务（义务）仍将由公司按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。 

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、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，具体方式如下： 

1、申报时间 

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，工作日 9:00-11:30、13:30-16:30； 

2、申报联系方式 

（1）申报地址：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 959 号 

（2）联系人：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

（3）联系电话：0573-82793013 

（4）邮政编码：314000 

（5）电子邮箱：flat@flatgroup.com.cn 

3、申报所需材料 

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、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

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。 

债权人为法人的，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

身份证明文件；委托他人申报的，除上述文件外，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

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。 

债权人为自然人的，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；委托他人申

报的，除上述文件外，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

复印件。 

4、其他 

（1）以邮寄方式申报的，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； 

（2）以邮件方式申报的，申报日期以邮件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，请在电子邮

件主题注明“申报债权”字样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

  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


